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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张建芳 朱晓璐 徐昊阳 李洁

时间：6月9日
地点：玉环市法院

“买了1万多元的课，不就是冲着你去的吗？”“你上不了

课，为什么不提前说？”“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庭审现场，

姑娘小池义愤填膺。

2020年10月，小池千挑万选，在一家健身房找到一名

中意的教练，当场花1.2万元买了36节私教课，约定由教练

小甜指导她训练。

谁知，小甜教了她3节课后，以外出培训为由，找不到人

了。“我联系她很多次，她总是各种推脱，我都没法训练了！”

但小甜说，自己推荐了师兄给小池：“师兄的经验比我

更丰富，你不能因为他是男的，就歧视他或者不来锻炼

……”

小池觉得，健身房这么做涉嫌欺诈，于是诉至法院，要

求退回私教费1.1万元并支付3倍赔偿。

“原定教练无法提供指导的，我们可以安排其他合格教

练代替。”法庭上，健身房负责人拒绝了3倍赔偿的要求，反

而认为，小池单方面提出解除训练课程是违约，须按照课程

总金额的30％支付违约金。

法院认为，1.1万元是小池已支付的1.2万元减去其实

际消费的3节课的余额，这笔款项属预付款性质。由于健身

运动过程中有肢体接触，小池作为女性，要求女私教指导训

练，不仅是基于对其专业的信赖，也是避免男性教练执教可

能会给她带来的不适。由于小甜已离职，小池选择解除合

同退回预付款具有正当性。

同时，虽然健身房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规避法律的不诚

信行为，但不足以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欺诈行

为，因此不予支持小池主张的3倍赔偿请求。

法院最终判决健身房10日内返还小池1.1万元。

“我就要挑这名女教练，为什么换人？”

时间：6月8日
地点：永嘉县法院

“朋友，带我一段呗！”

周某与潘某是工友，潘某常常搭周某的电动自行

车回家，周某也很热心，从没向潘某要过好处。

一天晚上，两人下班后，周某照常载潘某回家，谁

知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迎面冲了过来。周某躲闪不

及，与对面的王某相撞，此后3人都摔下车受了伤。

潘某被诊断为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他怎么也没

想到，当晚这趟“顺风车”直接把他送进了医院的手

术室。

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周某负事

故次要责任，潘某无责任。但3人没能就赔偿达成协

议，潘某于是将王某、周某告上了法庭，索赔近 10 万

元，其中主要责任人王某、供载者周某分别按70%、30%

的比例承担。

庭审中，潘某表示，周某是出于好心搭载自己的，

于是书面申请减轻周某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周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潘某系违法

载人，但周某的搭载本为工友间的善意行为，体现了互

帮互助、团结友善的道德风尚，且按有关规定，潘某本

不应搭乘电动自行车，但为享受好意便利进行违法搭

乘，自身亦有过错。

最终，法院酌定王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周某承

担20%的赔偿责任，原告潘某自负10%的损失。

好心搭载出车祸，友谊小船也翻了

时间：6月9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印象中她家运气不怎么好。”李某和女友吴某

2016年相识于上海，确定恋爱关系后，李某一度觉得女

友身世“可怜”。

吴某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李某二话不说给了她

6000 元；吴某的父亲身体需要调养，他便塞给她红包

……

2018年5月，李某提出想和吴某结婚，“回家见一

见你父母，咱们把婚事定下来。”

吴某答应了，说和家人商量了一下，让李某出

38888元作为“定礼”。

然而，婚事迟迟没有定下来，女友家中突然发生了

变故——她的父母、奶奶、小姨、舅舅陆续离世。李某

想着女友的不易，每次都会塞给她5000元至2.8万元。

“女儿在父母离世2年内不能出嫁……”见男友结

婚心切，吴某推脱：“咱们等2020年8月再领证吧。”

李某没有任何怀疑，期间，女友曾向他要5万元彩

礼，李某因为手头紧张，只给了3.9万元；此后女友又联

系李某家人，索要剩余彩礼。李某家人觉得蹊跷，便向

警方报案。

当从警方处得知，吴某2016年就已经结婚，且育有

2个孩子时，李某才幡然醒悟：自己被骗了。“简直被爱

情冲昏了头，‘家人接连去世’这样荒谬的谎言，我竟然

当真了！”

虽然知道对方是在骗自己，但在庭审时，痴情的李

某还是念及旧情，当庭表示对吴某予以谅解。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

金5000元。

时间：6月9日
地点：临海市法院

“之前是注意到这路段电线比较乱，有点影响市容。”金

先生怎么也想不到，口中影响市容的电线，有一天会危及到

他的安全。

去年9月，金先生和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下班回

家。途经事发路段时，一根电线突然从天而降，“啪”一声重

重打在了他的车头。被吓了一跳的金先生立马猛打方向躲

避，没想到连人带车一同栽进了路边农田。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金先生至今后怕，“好在电线没有

通电，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坐起来缓了一阵后，金先生才

想到报警。交警现场勘定，临海某公司对电缆维护不当负

事故主要责任，金先生采取措施不当，负次要责任。

事故中，金先生肩颈受伤，在医院花了1万余元，算上误

工费、护理费等，共18721元。他要求上述公司承担70%的

赔偿责任，但双方协商未果，金先生便起诉到法院。

案子的焦点，在于这家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

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法官经审理认为，临海某公司作为线缆的所有人和管

理人，未能证明其对线缆尽到妥善管理和维护义务，应对本

次事故负主要责任。最终，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协议，金

先生获赔1.3万元。

谈恋爱没几年，女友家5名亲人“去世”

天降电线被砸伤，责任谁担？


